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bookmark: _Toc470341252][bookmark: _Toc470342345]开放课题基金使用与管理暂行办法
1、 开放课题经费在每年学术委员会议结束后发放，由课题负责人支配，实验室主任监督使用。
2、 开放课题经费使用期限为2年，资助金额一次核定，分2年拨给。
3、 开放课题负责人第一年年底须向本实验室递交课题进展报告，进展报告评议不合格将取消下年度拨款。
4、 开放课题支出报销前，需登录“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https://sklpboa.nju.edu.cn”，在“经费管理”模块中，录入所有发票信息（实验室在下达经费时提供用户名、初始密码），然后将发票拿到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生命科学大楼A221室（外地可邮寄），经实验室审核后在南大财务处报销。具体流程请见“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经费管理报账流程”。
5、 开放课题基金的使用范围为与课题研究直接相关的费用，范围见南大[2009]115号文附件2－南大开放课题管理细则第十六条，所有开支在南京大学财务部门报销。补充说明如下：
1. 单次报销，单张发票或同一家公司累计金额不得超过2万，若金额超过2万元需填南大器材申请卡（在南京大学国有资产处网页上下载）并附购买合同原件；单张发票不超过1000元的可报销现金，超过1000元的必须转账或支票支付。开放课题承担单位为外地的，尽量不报销现金，以转账为主，收款单位不能是个人，且必须与发票单位一致。
2. 所有发票的抬头必须为“南京大学”。每张发票必须有两个人签字：开放课题负责人和经办人。
3. 开放课题经费不包括出版费和专利费。
4. 开放课题经费不包括专家咨询费与客座人员津贴。
5. 开放课题经费不包括仪器与家具购置费。
6、 所有发票必须在1年内做账报销，逾期不能再报销。
7、 经费使用期限以项目起止时间为准，过期仍有余额的，由实验室收回。
8、 开放课题结题要求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a）、发表1篇影响因子大于7的SCI论文一篇； 
b）、作者单位需同时署名“南京大学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Nanjing University”，
   投稿地址为：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基金资助请标明：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open fund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例如：Grant no. KF-GN-201701).；
c）、课题负责人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9、 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楼　　210023
电话：(025)89684060          Email: wxn@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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